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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25       证券简称：众合机电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09—074 

 

  

 

 

 

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

 
 

 

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2009年8月14日的第四

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11票通过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通过了《关于对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

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，本次增资涉及本公司增资金额15,000万元，未超过近期本

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50%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本公司《章程》的有关规

定，本次增资事项涉及金额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，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

议通过，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该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众合轨道注册资本的增加需要经过浙江省工商

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。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： 

众合轨道成立于2006年7月17日，注册号为3300000000019468。众合轨道系本公司的全资

子公司（2009 年7月23日，公司以自筹资金购买资产即众合轨道100%股权已经全部过户至本

公司名下，工商变更登记已经办理完毕，本公司已合法拥有该项资产的所有权），注册资本

5,000万元人民币，本公司拥有其100%的股权。现本公司拟对其增加注册资本，即注册资本由

5,000 万元增加至20,000 万元，增加的注册资本15,000 万元由本公司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出

资。增资完成后，本公司仍占注册资本的100%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： 

该议案已获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，并经公司2009年8月14日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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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通过。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：赞成的11人，反对的0 人，弃权的0 人。其中独立董事表示

赞成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截至2009年6月30日，经审计公司2009年6月30日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

产55,105.85万元，本次对外投资金额15,000 万元，占净资产的27.22%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本公司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增资事项涉及金额属于公司董事会

决策权限，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二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 （以下简称“众合轨道”）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 

法定代表人：林毅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5,000万元 

住所：杭州天目山路中融大厦901-A室 

经营范围：轨道交通工程的设计、施工、咨询 

经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，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0,702.98

万元，负债总额 7,861.05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,878.04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73.45%。

2008 年实现营业收入 4,278.65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－877.30 万元。 

截至2009年6月30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11,209.86万元，负债总额9,406.18万元，归属于母

公司所有者权益1,878.53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83.91%。2009年1—6月实现营业收入4,368.18

万元，实现净利润-999.51万元。 

（二）本次调整出资前后的股本结构 

本次增资前，众合轨道注册资本5,000 万元人民币，本公司拥有其100%的股权。 

本次增资完成后，众合轨道注册资本20,000 万元，本公司以现金出资15,000 万元，仍

拥有其100%的股权。 

三、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投资人及股东出资方式、金额： 

出资方：本公司 

被投资方：众合轨道 

出资方式：现金出资，由公司自筹及向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5年期并购贷款解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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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资金额：众合轨道注册资本由5,000 万元增加至20,000 万元，本公司以现金增资

15,000 万元 

（二）增资后管理架构 

1、众合轨道的主要管理人员及业务骨干，与其公司劳动合同继续有效，本公司暂不作调

整； 

2、网新集团中从事轨道交易工程业务之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业务骨干，由本公司在履

行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其《公司章程》所规定的程序后予以选举或聘用。 

四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根据公司并购轨道交通的整体战略安排，为支持轨道交通业务的快速发展，提高众合轨

道的独立投标能力，扩大市场占有率和经营规模，满足轨道业务承接和实施、银行融资等各

方面需求，以进一步增强其盈利能力。 

本次增资对本公司短期内的经营状况无重大影响。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本公司董事会事前就上述对外投资通知了独立董事，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

通，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。 

对于本次对外投资，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 

（一）本次增资有有利于众合轨道尽快取得独立承接轨道工程项目的资质，提高公司的

资信能力，进而增强本公司的综合收益。 

（二）本次增资行为严格遵循了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表决程序合法，

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董事会决议； 

（二）本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。 

 

 

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二00 九年八月十四日 


